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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暨臺南市教師會針對「兒少保自治條例草案」 

提出修正建議與歷程 

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與臺南市教師會（下稱本會）肯定臺南市政府為完善本

市兒少保護網絡，強化家庭及社會預防性安全網而研擬「臺南市兒童及少年保護

自治條例草案」，本會予以支持。 

但本會強烈主張刪除草案第10條監視攝影設備，而第20條涉及相關法令及學

校現場執行面問題，建議修正為將兒少保護防治課程，融入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

中。第21條假期間關懷高關懷列管個案部份，建議事先研擬相關配套措施及補足

各項人員與資源挹注。第35條安置就學，建議當安置人數超過法規，教育主管機

關應依法增班或增置人力，維護學生受教權。本會於109年1月8日提出以上相關建

議並發文到教育局。 

市府於109年3月17日回文說明已於109年1月7日召開跨局處之公聽會後研商

會議提出修正版草案，考量民眾對於兒少所在相關處所設置監視器之規定仍未有

共識，已刪除草案第10條，並送臺南市議會審議中。另，第20條教育局認為凡涉

自我保護、家暴與性侵防治、性別課程等，皆可視為兒少保護課程之實施，故維

持原條文不修正。第21條教育局主張針對高關懷列管個案進行主動關懷及輔導為

長假期間應辦理業務之一，提出輔諮中心日後得配合主辦局處所召開之會議，派

人與會研商。故，此條文亦不修正。第35條回復維持原條文，並依幼兒教育及照

顧法第16條之緊急安置規定、臺南市國民小學學生學籍管理辦法及臺南市國民中

學學生學籍管理辦法辦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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